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关于无锡飞云球业股份有限公司挂

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 

贵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22 日出具的《关于无锡飞云球业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

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已收悉。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会同无锡飞云球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敏惠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对贵公司反馈意见中

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核查、说明，现对反馈意见涉及问题出具相应回复文件并予以

提交，本次回复不涉及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的修改。 

  



公司特殊问题 

1、请会计师就推荐挂牌业务审计中是否存在证监会《会计监管

风险提示第 6 号——新三板挂牌公司审计》涉及的审计项目质量控

制、通过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持续经

营、收入确认、关联方认定及其交易、货币资金、费用确认和计量、

内部控制有效性问题、财务报表披露等九方面问题以及规范措施发表

明确意见。 

【回复】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出具天健函[2017]15-10 号《关于无锡

飞云球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挂牌申请文

件的反馈意见中有关财务事项说明》，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回复。 

  



  



  



 


